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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在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在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联证券

"

）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相投

顾

"

）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持有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

额直接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

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现将相关业务规则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

"

天弘永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420002, "

天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

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

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永利债券

A

与天弘永利债券

B

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二、办理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

转换时除外）。

三、基金转换费用及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

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一）赎回费

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率

,

则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

资产。

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基金份额， 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

应的赎回费用。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二）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 （即申购补

差费率）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

0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 （含等于或小

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由红利再投资产生

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三）转换公式及其计算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

/

〔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对于转入金额在

1000

万元（含）以上的、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

高的基金转换适用绝对数额的补差费）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

财产。

（四）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将其持有

1

年零

2

个月的天弘精选混合基金（前端收费）

20,000

份转换为天弘永利债券

B

类基金。 假设转换申请当日天弘精选混合的单位

净值为

0.6200

元，天弘永利债券

B

的单位净值为

1.0200

元。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0,000×0.62=12,400

（元）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12,400×0.0025=31

（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

0 ]= max[

（

0.8-1.5

），

0 ]=0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 =

（

12,400-31

）

×0/

（

1+0

）

=0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12,400-31-0=12369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2369÷1.02=12126.47

（份）

四、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

入基金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 赎回的有关规定

适用于暂停基金转换。

五、声明

1

、 具体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

2009

年

3

月

12

日在本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的公告》。

2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直销网点或者代销机构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

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但应在规则调整前

2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六、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thfund.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联证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相投顾

"

）签署的《天

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天相投顾为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的代销机构；国联证券为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天弘永利债券

A

基金

代码：

420002

、天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3

）、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5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国联证券、天相投顾在其所属营业网点办理对所

有投资者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510-82588168

、

400-8885-288

网站：

www.glsc.com.cn

3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10-66045678

网站：

www.txsec.com

、

www.txjijin.com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8�����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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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27

日

2

、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孙贵臣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90,130,5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40,000,000

股的

55.92%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二）审议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三）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决议内容：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09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124

万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

-15,591

万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是

-125,715

万元。 公司鉴于

2009

年实际效益情况，考虑

2010

年公司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还有待

逐步恢复等不确定因素，公司提出

2009

年度利润不进行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五）审议《

2009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六）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决议内容：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请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

构，续聘期为一年，全年审计费用

90

万元。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七）审议《关于对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八）审议《关于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九）审议公司《关于对应收账款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山屹、艾娜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

关于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锦化化工集团

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人员就有关事实的

陈述和说明。 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文件上所有签名和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文件的复印件都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公告，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

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依法进行了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及

2010

年

4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咨询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召开本次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本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2010

年

5

月

27

日上午，本次股东大会在公司办公楼二楼

A

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孙贵臣先生主持。 会议就会

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逐项进行了审议。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作

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止

201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90,130,597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340,000,000

股的

55.92 %

。

本所认为，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认为，该等人员均有资格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下列议案全部得到审议通过：

1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

、审议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审议公司《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对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对应收账款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进

行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山 屹

经办律师：艾 娜

负责人：杨如钢

2010 年 5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兴业银行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１６６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２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兴业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１６６

”；

配股价格
：

１８．００

元
／

股
。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
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公告配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兴业银行
”）

配股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经兴业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本行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５８６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兴业银行股本总数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８０

亿元
。

４

、

配股价格
：

１８．００

元
／

股
。

５

、

发行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兴业银行股份的全体股东

。

６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７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８

、

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
，

联席主承销商
、

财务顾问
／

副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
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

在股票托管券
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１６６

”，

配股简称
“

兴业配股
”，

配股价格
１８．００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２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请股东仔细查看
“

兴业配股
”

可
配证券余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
数量限额

。

３

、

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券营业部
，

分别到相应证券营业部认购
。

三
、

发行人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

副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高建平
住 所

：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
电话号码

：

０５９１－８７８３９３３８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１－８７８７１２６９

联系人
：

唐斌
、

黄婉如
、

陈文
、

江志流
、

李进宜
２

、

保荐人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电话号码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７９８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联系人
：

梁莉
、

高瑾妮
、

唐瑾
、

张超
、

曲丹
、

张瑜鑫
、

李志鹏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电话号码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７９８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联系人
：

梁莉
、

高瑾妮
、

唐瑾
、

张超
、

曲丹
、

张瑜鑫
、

李志鹏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
电话号码

：

０５９１－３８２８１８８８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１－３８２８１９９９

联系人
：

余小群
、

石军
、

郑杰
、

李勃
、

罗致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电话号码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６４

联系人
：

李萌
、

张雪
４

、

财务顾问
／

副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电话号码

：

０７５５－８３０７６９３５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２２１

联系人
：

周继卫
、

丁明明
、

龙定坤
、

郑淳
、

孙晓刚
发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５ 月 ２８ 日

亚洲首艘
3000

米深水铺管起重船在江苏出坞
———

中海油定购
，

熔盛重工填补国产装备空白

随着 3000米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 201” 正

式从熔盛重工海洋工程基地顺利出坞，5 月 28 日，在

江苏省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参加该船出坞典礼的熔盛重

工总裁陈强踌躇满志。

1405年郑和从江苏下西洋， 开启了中国人探索、

进军海洋之路。

也许是某种巧合，整整 600年后也是在江苏，2005

年诞生于长江边的新兴综合型重工产业集团 - - 熔盛

重工，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继续、延伸着中国人的海

洋之路！

在短短的四年半的时间里，熔盛重工将一片长江

畔的荒地变为现在世界上一流的造船基地之一。 但事

实上，熔盛重工却又不仅限于造船，除了造船之外，这

家以大型装备制造为主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还有海洋

工程、动力工程和工程机械等三大业务板块，每一块在

市场上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我们的目标是把熔盛重工打造成一家‘世界五

百强’的企业。 ” 陈强曾在多个场合如此表示，“这是

熔盛重工的一个伟大愿景。 ”

如果是其他企业，这样的目标或许会被人看成是

喊口号之举，但对于这家创建不到五年的公司，大家却

格外认真对待。因为在五年不到的时间里，熔盛重工的

年销售额就超过了百亿， 他的发展经历和令世界震惊

的熔盛速度已经是世界造船业中的一个奇迹。

“世界五百强”的愿景之于熔盛重工，或许并不遥

远。

四年半时间诠释
“

中国重工奇迹
”

事实上，与中国海油的合作仅仅只是熔盛重工近

日数个大动作中一项，不久前，熔盛重工还与民生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高调举行了战略合作仪式，

并签署了 10艘 7.6万吨级巴拿马型散货船建造合同。

而在之前的时间里，熔盛重工已经刷新了中国企

业的多项纪录：2009年熔盛重工持有的造船订单排名

全球第五，创造了连续两年全国新增订单量第一位，手

持订单量国内第一；2008 年与巴西淡水谷签约 16 亿

美元的 12 艘 40 万吨超大型矿砂船订单……事实证

明， 熔盛重工———这个四年半前建于江苏南通长江边

的船厂，如今已经“驶离” 长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造

船企业。 他的速度和规模，都堪称“中国奇迹”的现实

标本。

“四年半以前，这还是一片荒凉的芦苇地。 ” 5月

19日， 记者来到位于南通如皋的熔盛重工造船厂，一

位工作人员指着远方的一个巨型船坞说道。据了解，熔

盛重工总投资为 120多亿人民币， 规划占地约 10000

亩，目前有两万多名员工。

尽管刚刚成立的时候，较国内的一些老牌造船厂，

熔盛重工还是“小字辈” ，但熔盛重工的起点非常高，

一出世就主攻高端，瞄准了国外市场的广阔天地。“现

在，我们的客户主要是来自欧洲市场，在未来，中东市

场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服务对象。 ” 陈强曾如

此告诉记者。 2010年熔盛重工的销售目标是 250亿人

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海外市场。

“四年半的时间， 其中还经历了一次全球金融危

机，但年销售额却已经可以超过百亿，在高成本、高技

术、高人力等诸多‘壁垒’ 的现代造船行业，在如此短

的时间内，就达到一个世界级造船厂的水平，这只能说

是一个奇迹。 ”对于熔盛重工，一位造船业界的资深人

士曾如此评价。

四大业务板块制造重工集团
但对熔盛重工而言，其拥有的远不止是造船。

事实上，在熔盛重工的企业发展宏图中，共设计了

造船、海洋工程、动力工程和工程机械四大主要业务板

块。 目前，随着与中国海油合作的“海洋石油 201” 正

式出坞， 这也意味着其海洋工程板块的业务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据陈强介绍，到 2013年，海工板块目标产

值将突破 30亿元大关，创造第二个熔盛速度。

而之所与执着于多元化的发展，这在熔盛重工成

立之初其实就已经有所规划。

据了解，早在熔盛重工建厂之初，海工板块已在规

划之中。 当时的战略确立了造船和海洋工程装备多步

走的计划。由于新造船市场火爆，熔盛重工决定抓住船

市机遇，重点发展造船板块。“董事会已经意识到了船

市有高有低，因此海洋工程板块也排进了发展计划，钻

井模块和海洋工程船项目相继上马， 并且从众多竞争

对手中夺得中国海油深水铺管起重船项目。 ” 陈强表

示。

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熔盛重工的动力工程业务

发展也很快。据陈强表示，目前熔盛重工也在加强发展

动力工程业务， 争取未来海洋工程和动力工程业务能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

同时，以造船闻名的熔盛重工的目标还远止在大

海，还计划向陆上进军。 陈强告诉记者：“工程机械业

务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部分， 由于我们有着很强的工

程机械技术， 因此也可以制造适应陆地上使用的装

置。 ”

造船业务火爆，海洋工程、动力工程、工程机械紧

随其后， 熔盛重工将形成四大业务板块各有特色的格

局，一个领先的多元化的重工产业集团已经初具规模。

“而这样的结构将有助于熔盛重工最大程度上避开经

济周期带来的风险，并保持高速增长。 ” 陈强很有信

心。

陈强
“

船长
”

的
“

民族大船梦
”

“激情、共创、共享”面对记者的采访，陈强曾如此

总结熔盛重工奇迹的“精神秘诀” 。 事实上，这位熔盛

重工的灵魂人物，才是熔盛重工精神的真正塑造者。

出生于部队家庭，性格坚毅的陈强从小就有一个

孜孜不倦的“造船梦” 。 在高考之后，陈强进入了上海

交通大学船舶动力装置专业，从此，一生与造船结下了

不解之缘。 “在很久以前，我就希望有一天，中国人造

的船，要遨游在世界各地的大洋之上。 ” 陈强穿着一身

浅蓝色工服，中等身材，皮肤偏白，看似与常人并无两

样，但他的声音却低沉又稳重，眼睛里放着光芒。

作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陈强不仅仅是一个

造船专家，他还是我国造船业内罕有的技术、管理双修

的人才。 正是这样的背景，才让他能带领熔盛重工，冲

出重重技术壁垒，在资金紧张环境艰苦的情况下，走上

了一条创造奇迹的道路。

在陈强的职业生涯中， 充满了传奇的经历。 在

1997 年，陈强领头建设外高桥船厂时，他大胆打破前

苏联标准，将围堰高度从 6.5米降低到 5.5 米，在业界

的质疑声中，创造了世界造船速度的新纪录；在四十的

不惑之年，陈强毅然放弃体制内正局级的身份，投身熔

盛重工，在一片连汽车都开不进的荒地上建设工厂。

“功夫不负有心人” ，陈强的创新与实干也为他带

来了新的辉煌。熔盛重工，这个新兴的企业在陈强的带

领下，以让世界惊讶的速度，迅速崛起。 2006年 2月 8

日， 在距离熔盛重工第一根桩打下才四个月不到的时

间，熔盛重工就得到了首批（6条）巴拿马型货船建造

合同；而在金融危机肆虐、造船行业面临危机的 2008

年， 熔盛重工这个创建仅两年多的企业就获得了当年

世界最大记录的单笔造船订单，以总价 16亿美元与巴

西淡水谷签订了 12艘 40万吨的超大型矿砂船订单。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造世界上最好的船。”

陈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着这样相同的话语。 在经

历了最艰难的金融危机， 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造船奇

迹之际，熔盛重工的发展，已然上轨。 而这位熔盛重工

的“船长” ，也正在为更大的梦想奋斗。

“

世界五百强
”

熔盛重工的愿景
从打下第一个桩到现在，从零到过百亿的年销售

额，从江边的一块荒地到世界级的造船基地，熔盛重工

只花了四年半的时间。

而未来，熔盛重工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基业长青的

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滔天豪气的背后，熔盛底气到底从

哪里而来？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劳动力， 也有世界上最好

的银行支持， 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或者韩国和日本所不

能比拟的。” 陈强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已经大力引进

科技方面的顶尖人才，掌握核心的技术，以便在于世界

上其他的造船企业竞争时，更具优势。 ”

事实上， 熔盛重工也一直在沿着这个道路前进。

“我们的四号船坞马上就要完工了。”一位熔盛重工的

工作人员，指着远处一个繁忙的工地说，“这个船坞投

资总额达到 4.3 亿元，宽 136 米，拥有 1600 吨的龙门

吊，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坞。 ”

在加强基础建设和技术开发的同时，熔盛重工还

与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战略合作，以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接轨，建设国际一流企业

的目标。

背靠中国的崛起，积极储备和开发新技术，在已

经拥有了那么多世界第一、 创造了那么多奇迹之后，

熔盛重工的伟大愿景，终有实现的一天。

(

陶斯然
)

5

月

28

日，江苏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微风拂

面，滔滔的长江滚滚向东流入大海之中。

一场由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和海洋石油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行的特殊典礼正在举

行。 由两家共同打造的亚洲第一艘

3000

米深水

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

201

”顺利出坞，填补了国

产装备中的诸多空白。

江苏省政府领导，中国海油副总经理、中国

工程院院士、海油工程董事长周守为，海油工程

总裁兼党委书记姜锡肇和熔盛重工总裁陈强等

出席出坞仪式，并为仪式剪彩。 国内外知名媒体

也纷纷赶来报道本次出坞庆典。

据了解，

3000

米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

201

”项目于

2005

年

5

月启动，

2008

年

9

月开工

建造，是“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

863

计

划相关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熔盛重工参与了

该船的联合设计。

“海洋石油

201

” 是世界上第一艘同时具备

3000

米级深水铺管能力、

4000

吨级重型起重能

力和

DP3

级全电力推进的动力定位并具备自航

能力的船型深水铺管起重工程作业船， 能在除

北极外的全球无限航区作业， 集成创新了多项

世界顶级装备技术， 船舶的详细设计和建造在

国内自主完成，是亚洲和中国首艘具备

3000

米

级深水作业能力的海洋工程船舶， 其总体技术

水平和综合作业能力在国际同类工程船舶中处

于领先地位， 代表了国际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的

最高水平。

中国海油相关负责人表示，

3000

米深水铺

管起重船“海洋石油

201

”的建成，将填补中国在

深水装备领域的空白， 与中国海油打造的其他

深水开发配套装备一起， 使中国跻身世界深海

油气田开发行列。

对于熔盛重工， 这家创建不到五年的企业

来说， 此次象征着海洋工程技术国际领先地位

的海工船出坞， 也意味着熔盛重工的海洋工程

业务进入了新阶段，并且将快速发展，成为新的

利润增长点。 目前熔盛重工海洋工程制造基地

已在建设之中，预计

2011

年投产。 熔盛重工的

海工板块最终将具备生产世界最先进的第六代

钻井平台； 如同海上炼油厂的浮式生产储存卸

货装置（

FPSO

）；海洋工程船以及液化天然气运

输船（

LNG

）四大模块。

熔盛重工总裁陈强表示，公司将按照“纵向

一体化”的战略，做大造船、海洋工程、动力工程

和工程机械四大业务板块， 争取未来海洋工程

和动力工程业务能占公司营业收入的半壁江

山。

中国重工奇迹 熔盛重工


